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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5� � � � �证券简称：华创云信 编号：临2026-011

华创云信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

务状况，华创云信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计划于2026年5月27日（星

期三）下午14:00-15:00举行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

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的

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

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下午14:00-15: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

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独立董事郑卫军先生、朱玉先生、钱红骥先生，总经理、财务总监张小艾先生，常务

副总经理刘学杰先生，董事会秘书李锡亮先生等有关人员将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届时将

在线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5月27日下午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0日至26日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hcyxdb@huachuang-group.cn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 系 人：李锡亮先生 姜敏斐先生

电话/传真：（010）66500840

电子邮箱：hcyxdb@huachuang-group.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华创云信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0377� � � � �证券简称：宁沪高速 公告编号：2026-026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2026年5月20日以现场会议及视频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通知以邮件、传真的方式向董事会全体成员发出。

（三）会议应到董事11人，会议出席董事11人。

（四）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为有效决议。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批准《关于本公司与江苏交控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控

商运公司” ）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合同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与交控商运公司签署租赁经营关联交易合同，将芳茂山服务区经营权交由

交控商运公司承租经营。合同期限自2026年5月25日至2029年5月24日，合同总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7974.505万元，其中：2026年5月25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不超过人民币1451.2万元，

2027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不超过人民币2723.83万元；2028年1月1日至2028年12

月31日不超过人民币2723.83万元；2029年1月1日至2029年5月24日人民币1075.645万元。

本议案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该项决议为关联/持续关连交易事项， 关联/关连董事王颖健先生对该项决议回避表

决，其余各董事均可在有关决议案中投票。

所有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此项日常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事项是在本

公司及或其控股子公司日常业务中进行，交易按一般商务或更佳条款进行，不会损害本公

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特此公告。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1615� � � � � � � �证券简称：明阳智能 公告编号：2026-044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火炬路22号明阳工业园，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

公司5楼5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9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86,131,03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7629

注：上表中“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剔除无表决权的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股数。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传卫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现场及通讯列席9人，董事张启应先生、董事张瑞先生因公务未出席股东会；

2、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成奎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会；首席财务官房猛先生、首席风控官刘建军先生、

副总裁王冬冬先生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3,489,375 99.6149 2,197,078 0.3202 444,578 0.0649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3,238,975 99.5784 2,515,456 0.3666 376,600 0.0550

3、议案名称：关于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464,474 97.1738 2,710,256 2.3627 531,500 0.4635

4、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2,010,475 99.3994 2,691,456 0.3922 1,429,100 0.2084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240,474 96.4974 2,559,578 2.2404 1,441,778 1.262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3,969,064 95.3125 30,853,689 4.4967 1,308,278 0.190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4,446,107 96.8395 19,984,446 2.9126 1,700,478 0.247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292,650,477 99.0214 2,515,456 0.8511 376,600 0.1275

3

关于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11,000,074 97.1623 2,710,256 2.3723 531,500 0.4654

4

关于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291,421,977 98.6057 2,691,456 0.9106 1,429,100 0.4837

5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

的议案

110,240,474 96.4974 2,559,578 2.2404 1,441,778 1.2622

6 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263,380,566 89.1176 30,853,689 10.4396 1,308,278 0.442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特别决议案：议案6

2、 本次审议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2、3、4、5、6

3、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关联股东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博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山瑞信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北海瑞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First� Base� Investments� Limited、

Wiser� Tyson� Investment� Corp� Limited、Keycorp� Limited对议案3进行了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刘建军、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博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山瑞

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北海瑞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First� Base� Investments�

Limited、Wiser� Tyson� Investment� Corp� Limited、Keycorp� Limited对议案5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雨翔、郭子威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及列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848� � � � � � � � � �证券简称：*ST高斯 公告编号：2026-057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6年5月15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6年5月19日，会议如

期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的形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 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孙华山先生主持，会议

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专项核查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公司聘请了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最近三年及一期

（2023-2025年度及2026年1-3月）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及其说明（以下简称非经常性损

益明细表）进行了专项核查。 并出具了《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专

项核查报告》。

经核查，公司管理层编制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 （2023年修订）》（证监会公告

〔2023〕65号）的规定编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最近三年审计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公司聘请了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最近三年财务报表进行了重新核

查，并出具了《审计报告》。

经核查，公司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

映了公司最近三年度的合并及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25年度、2024年度、2023年度的合并及

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1568

证券简称：北元化工 公告编号：

2026-028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的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15: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全景路演”（网址：http://rs.p5w.net）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交流及视频直播方式

● 投资者可以在2026年5月27日17: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问题预先发送至

公司邮箱（Byjt@sxbychem.com），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4月23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等，

公司计划举行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采用网络文字交流及视频直播方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的经

营与财务情况等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在法定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说明。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时间：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15:00-17:00

地点：“全景路演”（网址：http://rs.p5w.net）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史彦勇，董事、总经理刘建国，独立董事刘艳霞，财务总监石鸿战，董事会秘

书刘娜。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以在2026年5月27日17: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问题预先发送至公

司邮箱（Byjt@sxbychem.com），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2、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9日15:00-17:00登陆“全景路演”（网址：http://rs.p5w.

net），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届时，公司董事长史彦勇，董事、总经理刘建国，独立董事刘

艳霞，财务总监石鸿战，董事会秘书刘娜，将通过互动平台与投资者进行网络沟通和交流。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刘娜

电话：0912-8493288

传真：0912-8496601

邮箱：Byjt@sxbychem.com

特此公告。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387� � � � � � � �证券简称：信科移动 公告编号：2026-025

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江夏区潭湖二路中信科移动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8

普通股股东人数 28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664,472,43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664,472,43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8.686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8.686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晓南先生主持会议，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0人，董事华晓东因公出差未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张京红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62,464,726 99.8793 700,608 0.0420 1,307,103 0.078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0,591,148 99.2729 1,866,141 0.7109 42,348 0.016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63,758,418 99.9571 635,263 0.0381 78,756 0.004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62,218,911 99.8646 946,423 0.0568 1,307,103 0.0786

5、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操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61,743,054 99.8360 1,422,280 0.0854 1,307,103 0.0786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38,213,762 98.4224 26,193,278 1.5736 65,397 0.004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63,766,938 99.9576 699,151 0.0420 6,348 0.0004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62,531,043 99.8833 1,935,046 0.1162 6,348 0.000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48,966,148 96.2486 1,866,141 3.6681 42,348 0.0833

3

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

三分之一的议案

50,160,618 98.5965 635,263 1.2486 78,756 0.1549

4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48,621,111 95.5704 946,423 1.8603 1,307,103 2.5693

5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操

作的议案

48,145,254 94.6350 1,422,280 2.7956 1,307,103 2.5694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4,615,962 48.3855 26,193,278 51.4859 65,397 0.1286

7 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50,169,138 98.6132 699,151 1.3742 6,348 0.0126

8

关于制定《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

48,933,243 96.1839 1,935,046 3.8035 6,348 0.012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数量的1/2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2、3、4、5、6、7、8；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为议案2及议案7，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4、除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外，本次股东会听取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

案》和《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都伟、姚腾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286� � �证券简称：日盈电子 公告编号：2026-030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

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

股票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1、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符

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29人；

2、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96,500股；

3、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手续办理完后、上市流通前，公司将发布相

关提示性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了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

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现对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简述

1、2024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日

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2024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日

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于〈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3、2024年4月24日至2024年5月5日， 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

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 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4年5月8日，公司监事会发表了《监事会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之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4、2024年5月17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了《关于〈江苏日盈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

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5、2024年5月17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案》。

6、2024年6月7日，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价格的议案》，本

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7、2024年7月10日，公司收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根据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的说明，本公司于2024年7月9日完成了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授予的登记工作。

8、2024年10月2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及股票期权注销的议案》，同意回购并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首次授予的部

分限制性股票，同意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的部分股票期权。

9、2025年4月2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2024年限制性

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发表了同意意见。

10、2025年5月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价格的议

案》《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

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等议案。公司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发表了同意意见。

11、2025年6月3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发表了同意意见。

12、2025年8月2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回购并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首次

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同意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的部分股票期

权。

13、2026年2月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回购并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预留

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同意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的部分股票期

权。

14、2026年3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股票期权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对《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成就的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15、2026年5月2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

议案》、《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

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二、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限售期届满

根据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

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预

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

励计划” ） 限制性股票的预留授予登记完成日期为2025年5月15日， 第一个限售期已于

2026年5月14日届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为2026年5月15日-2027年5月14日。

（二）满足解除限售条件情况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预留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规定的解除限售条

件进行了审查，均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序号

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预留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

是否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1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

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

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相关任一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2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 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

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

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相关任一情形， 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

3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条件： 以2023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5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29%

注：上述“营业收入” 以经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合并报表所载数据为计算依据

以2023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5年营业收入增

长率为36.68%，不低于29%的考核要求，满足解

除限售条件。

4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根据《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激励对象考核要

求。

（1） 共计 27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为

“A/B” ，满足《激励计划》所设定的解除限售

条件，可解除限售的比例为100%；

（2） 共计2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为

“C” ，满足部分解除限售条件，可解除限售的比

例为80%；

（3）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

件，部分激励对象存在个人业绩考核为“D/E”

的情形，根据公司《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公

司董事会将审议回购注销其已授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激励计划》设定的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公司将依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 ）等规则及《激励计划》的要求办理相关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手续。

三、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及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数量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限制性股票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合计29

人，可申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96,500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

0.17%。 具体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

性股票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占

其获授数量的比例

毛家宝 董事会秘书 50,000 25,000 50.00%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技术骨干、董事会认为需要激

励的其他人员（28人）

347,500 171,500 49.35%

合计（29人） 397,500 196,500 49.43%

注：

（1）若在激励对象解除限售前公司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缩股、配股或增发等事项，解除限售数量将做相应的调整；

（2）上述列表中未包含离职人员；

（3）本表合计数与各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舍去小数位所致。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意见

经核查，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根据《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激励计划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相关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

法、有效，均符合解除限售条件；解除限售安排符合《管理办法》及公司激励计划的有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为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29名激

励对象办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相关事宜，对应的解除限售股票数量为196,500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股东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解除限售

及行权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本

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等待期已届

满，解除限售/行权条件已成就，本次解除限售/行权的人数、数量及价格符合《管理办法》

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公司已按照《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规定履行了现阶段

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尚需按照上述规定履行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解除限售及行权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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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26年5月19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的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并于2026年5月20日在公司

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董事长是蓉珠、董事陆鹏、董事陆祥祥、

独立董事宋冰心、陈来鹏现场参加会议，独立董事张方华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本次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是蓉珠女士主持，应出席董事6人，实际出席董事6人。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2024年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等相关规定及公司2023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预

留授予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为满足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

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所需的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中国证券报》披露的《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2026-030）。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根据《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激励计划预留

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相关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 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均符合解除限售条件；解除限售安排符合《管理办法》及公司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为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29名激励

对象办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相关事宜，对应的解除限售股票数量为196,500股。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第二

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及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认为公司《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

司为满足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行权所需的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中国证券报》披露的《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首次授

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1）。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根据《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 本次拟行权的102名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

法、有效，均符合行权条件。公司本次行权安排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激励计划》

的有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为本次符合行权条件的

102名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行权相关事宜，对应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408,120份。

董事陆祥祥系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1票，通过。

特此公告。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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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

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

期权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1、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

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02人；

2、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

股票期权数量为408,120份；

3、本次行权的股票期权在行权手续办理完后、上市流通前，公司将发布相关提示性公

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了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首

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现对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简述

1、2024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日

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2024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日

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于〈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3、2024年4月24日至2024年5月5日， 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

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 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4年5月8日，公司监事会发表了《监事会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之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4、2024年5月17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了《关于〈江苏日盈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

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5、2024年5月17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案》。

6、2024年6月7日，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价格的议案》，本

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7、2024年7月10日，公司收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根据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的说明，本公司于2024年7月9日完成了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授予的登记工作。

8、2024年10月2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及股票期权注销的议案》，同意回购并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首次授予的部

分限制性股票，同意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的部分股票期权。

9、2025年4月2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2024年限制性

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发表了同意意见。

10、2025年5月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价格的议

案》《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

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等议案。公司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发表了同意意见。

11、2025年6月3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发表了同意意见。

12、2025年8月2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回购并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首次

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同意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的部分股票期

权。

13、2026年2月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回购并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预留

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同意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的部分股票期

权。

14、2026年3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股票期权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对《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成就的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15、2026年5月2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

议案》、《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

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二、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等待期届满

根据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

本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为自首次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

日起至首次授予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日为2024年5月17日，第二个行权等待期已于2026年

5月16日届满，第二个行权期为2026年5月17日-2027年5月16日。

（二）满足行权条件情况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的第二个行权期规定的行权条件进行

了审查，均满足行权条件。

序号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是否满足行权条件的说明

1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

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

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相关任一情形，满足行权条件。

2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 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

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

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相关任一情形，满足行权条件。

3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条件： 以2023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5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29%

注：上述“营业收入” 以经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合并报表所载数据为计算依据

以2023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5年营业收入增

长率为36.68%，不低于29%的考核要求，满足行

权条件。

4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根据《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激励对象考核要

求。

（1） 共计 88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为

“A/B” ，满足《激励计划》所设定的行权条件，

可行权的比例为100%；

（2） 共计14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为

“C” ， 满足部分行权条件， 可行权的比例为

80%；

（3）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

件，部分激励对象存在个人业绩考核为“D/E”

的情形，根据公司《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公

司董事会将审议回购注销其已授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注销其持有的股票期权。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激励计划》设定的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已经成就，公司将依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规则

及《激励计划》的要求办理相关股票期权行权。

三、本次行权股票来源、行权的具体安排

1、本次股票期权行权股票的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

2、股票期权简称：日盈电子期权。

3、股票期权代码（分三期行权）：1000000652、1000000653、1000000654。

4、本次符合可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人数：102人。

5、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408,120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35%。

6、期权行权价格：15.91元。

7、行权方式：集中行权

8、期权行权期限：自2026年5月17日起至2027年5月16日止

9、可行权日：

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15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年度报告、半年度报

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15日起算，至公告前1日；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5日内；

（3）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

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

（4）中国证监会及本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职务 本次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份）

占股权激励计划总量的比

例

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比例

核心管理人员、技术骨干、董事

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102人）

408,120 8.1624% 0.35%

注：

（1）若在激励对象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

股、配股或增发等事项，行权数量将做相应的调整；

（2）本表合计数与各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舍去小数位所致。

四、本次股票期权行权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1、对公司股权结构和上市条件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股权结构不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

化。 本次行权期结束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2、对公司经营能力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行权相关股票期权费用将根据有关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规定， 在等待期内摊

销，并计入管理费用，相应增加资本公积。 根据激励计划，假设本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全部

行权，公司总股本将有所增加，但对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影响较小，具体影响

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数据为准。

3、选择集中行权模式对股票期权定价及会计核算的影响

公司在授予日采用Black-Scholes模型来确定股票期权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根据股

票期权的会计处理方法，在授予日后，不需要对股票期权进行重新估值，即行权模式的选择

不会对股票期权的定价造成影响。

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不会对公司当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五、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告日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经公司自查，参与本次股权激励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告日前6个月内不存在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六、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意见

经核查，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根据《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本次拟行权的102名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

合法、有效，均符合行权条件。 公司本次行权安排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激励计

划》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为本次符合行权条件

的102名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行权相关事宜，对应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408,120份。

七、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股东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解除限售

及行权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本

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等待期已届

满，解除限售/行权条件已成就，本次解除限售/行权的人数、数量及价格符合《管理办法》

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公司已按照《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规定履行了现阶段

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尚需按照上述规定履行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

1、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解除限售及行权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